
证券代码：603619          股票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4-045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曼石油”）控

股股东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曼控股”）、实际控制人之一李

玉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共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兴投资”）、

上海共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荣投资”）、上海共远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共远投资”）与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代表西藏信托-金桐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西藏信托”）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中曼

控股、李玉池、共兴投资、共荣投资、共远投资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西藏信

托转让其持有的公司共 20,000,177股无限售流通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本次股份转让前中曼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84,169,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04%；李玉池持有公司股份 7,878,4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7%；共兴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 4,500,0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共荣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8,246,8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6%；共远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4,485,73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12%；上述主体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9,280,818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7.32%。 

本次股份转让后中曼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82,142,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54%；李玉池、共兴投资将不持有公司股份；共荣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4,146,8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共远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2,991,13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75%；上述主体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89,280,6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32%。 

本次股份转让前西藏信托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股份转让后持有公司股份

20,000,1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次股份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中曼控股，实

际控制人仍为朱逢学先生和李玉池先生，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中曼控股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由 143,444,216 股减少至 123,444,039 股，持股比例由

35.86%减少至 30.86%。本次股份转让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股份转让还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交易最终是否能

够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收到控股股东中曼控股、实际控制人之一李玉池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兴投资、共荣投资、共远投资的通知，上述主体于 2024 年

6 月 18 日与西藏信托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中曼控股、李玉池、共兴投资、

共荣投资、共远投资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西藏信托转让其持有的公司共

20,000,177 股无限售流通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其中，中曼控股拟

转让 2,027,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1%；李玉池拟转让 7,878,46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97%；共兴投资拟转让 4,500,0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共荣投

资拟转让 4,1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共远投资拟转让 1,494,6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37%；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协议转让变动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中曼控股 
无限售 

流通股 
84,169,800 21.04% -2,027,100 -0.51% 82,142,700 20.54% 

李玉池 
无限售 

流通股 
7,878,460 1.97% -7,878,460 -1.97% 0 0.00% 

共兴投资 
无限售 

流通股 
4,500,017 1.13% -4,500,017 -1.13% 0 0.00% 



共荣投资 
无限售 

流通股 
8,246,811 2.06% -4,100,000 -1.02% 4,146,811 1.04% 

共远投资 
无限售 

流通股 
4,485,730 1.12% -1,494,600 -0.37% 2,991,130 0.75% 

西藏信托 
无限售 

流通股 
0 0 20,000,177 5.00% 20,000,177 5.00% 

合计 109,280,818 27.32% 20,000,177 5.00% 109,280,818 27.32% 

（注：上述表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二、本次协议转让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 1 

企业名称 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707号2001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朱逢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55880389X8 

注册资本 5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0年7月18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从事货

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转让方 2 

姓名 李玉池 

身份证号码 41090119********** 

性别 男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通讯地址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北环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3、转让方 3 

企业名称 上海共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杨公路1588

号4幢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朱逢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059348300C 

成立日期 2012-12-19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4、转让方 4 

企业名称 上海共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杨公路1588

号4幢 

执行事务合伙人 朱逢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0593471059 

成立日期 2012-12-19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转让方 5 

企业名称 上海共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杨公路1588

号4幢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朱逢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3243071800 



成立日期 2014-12-17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西藏拉萨市经济开发区博达路1号阳光新城别墅区A7栋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贵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002196618159 

注册资本 52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1991年10月5日 

经营范围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

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

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

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

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

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

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

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4 年 6 月 18 日，以下各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各方分别为： 

转让方 1（甲方 1）：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转让方 2（甲方 2）：李玉池 

转让方 3（甲方 3）：上海共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转让方 4（甲方 4）：上海共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转让方 5（甲方 5）：上海共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受让方（乙方）：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代表西藏信托-金桐 10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标的股份 

1.1 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中曼石油合计 20,000,177 股股份（占中曼石油股

份总数约 5.00%）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包括但不限于：与转让方所

持标的股份有关的所有权、利润分配权、董事提名权、资产分配权等中曼石油章

程和中国法律规定的公司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利），转让给受让方。 

转让方 1 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中曼石油

2,027,100 股股份（占中曼石油股份总数约 0.51%）； 

转让方 2 李玉池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中曼石油 7,878,460 股股份（占中曼

石油股份总数约 1.97%）； 

转让方 3 上海共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中曼石油

4,500,017 股股份（占中曼石油股份总数约 1.13%）； 

转让方 4 上海共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中曼石油

4,100,000 股股份（占中曼石油股份总数约 1.02%）； 

转让方 5 上海共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中曼石油

1,494,600 股股份（占中曼石油股份总数约 0.37%）； 

1.2 本次股份转让后，受让方持有标的股份。自股份过户日起，双方作为中

曼石油的股东，根据各自持有的中曼石油股份比例按照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承担

股东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二）股份转让价款与支付方式 

2.1 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为：每股受让价格

为人民币 21.46 元，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429,203,798.42 元。 



2.2 支付方式 

转让方清楚地知悉受让方的经营范围、授权权限，并且明确理解受让方系以

“西藏信托-金桐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项目”）项下受托

人的身份，而非以固有财产所有人身份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受让方仅以信托项目

项下现金形式的信托财产为限履行本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价款支付义务。基于前

述，双方一致同意由受让方按照如下方式分笔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2.2.1 受让方应于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向本协议第 6.2 款

约定的转让方指定账户汇入首笔股份转让价款，首笔股份转让价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 

1）本协议已经签署生效： 

2）信托项目已成立且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资金总额达到人民币 1000 万元。 

2.2.2 受让方应当于股份过户完毕后 5 个工作日内，向本协议第 6.2 款约定的

转让方指定账户汇入第二笔股份转让价款，第二笔股份转让价款金额为人民币

140,000,000.00 元。 

2.2.3 受让方应当于信托项目项下委托人交付第三笔信托资金金额达到人民

币 23,000 万元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向本协议第 6.2 款约定的转让方指定账户汇

入第三笔股份转让价款，第三笔股份转让价款金额为人民币 230,000,000.00 元。 

2.2.4 受让方应当于第三笔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完毕后且在信托项目终止日前，

向本协议第 6.2 款约定的转让方指定账户汇入本次股份转让价款之余款，即标的

股份转让总价款扣除上述受让方累计已支付的各笔股份转让价款金额后的余额。 

2.3 受让方关于上述款项的支付，均以转让方全面履行本协议之义务以及转

让方在本协议中所做的承诺和保证为前提。 

（三）股份过户 

3.1 在本协议生效且受让方支付完毕首笔股份转让价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双

方应及时共同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将标的股份过户至受让方名

下的手续。 



3.2 在标的股份过户后，受让方即成为标的股份的唯一所有权人，拥有对标

的股份完整的处置权和收益权，并且转让方或者其它任何第三人针对标的股份

不享有任何处置权、收益权或者其它任何权利。 

3.3 在标的股份过户后，标的股份项下的全部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应送红

利、应派股息)归受让方所有。 

（四）保密 

4.1 本协议任何一方，只为实现本协议的目的使用协议对方根据本协议的规

定提供的全部信息及本协议之内容，除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进行公开披露，向政府主管部门、监

管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中介机构提供必要的信息，受让方向信托项目下意

向投资者/投资者或受让方为履行其于所发行产品项下的任何管理职责或义务之

需要进行披露外，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方式通过任何渠道向任

何第三人泄露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未公开的信息。但是，如下信息除外： 

4.1.1 在一方提供该等信息前，已经为协议他方所获得或掌握的，并且没有

任何保密或不透露义务的信息； 

4.1.2 根据适用法律或法院最终的不可上诉判决、裁定或命令而披露或使用

的信息； 

4.1.3 合法地从第三人获得的由第三人合法拥有并合法披露给一方的该等信

息； 

4.1.4 在被披露以前，并非由于一方的责任，已经为公众知晓并且没有保密

很必要的信息。 

4.2 双方同意对有关保密信息采取保密措施，并承诺非经法律、法规或监管

机构要求，不向任何第三人（但双方聘请的中介机构、主管部门和相关债权

人、债务人除外）透露或传达。 

4.3 双方应与各自聘请的中介机构签署保密协议，承担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义

务。 



4.4 本协议终止后，本章的规定仍然持续有效。 

（五）争议解决与违约责任 

5.1 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首先应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在争议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仍不能通过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均

应就有关争议向合同签署地（北京市朝阳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诉讼期间，本协议中不涉及争议的条款仍须履行。 

5.2 本协议签署后，除本协议第八章规定的情形外，任何一方违反，不履行

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保证、承诺、责任、给对方造成损失

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及全部赔偿责任。 

5.3 任何一方怠于配合，而致使他方义务难以履行的，怠于配合的一方应对

他方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六）变更和解除 

6.1 本协议的变更或补充，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变更或补充协

议。在变更或补充协议收达成以前，仍按本协议执行。 

6.2 本协议签署之日至过户日之前，一方如发生任何可能对协议项下拟进行

的交易或对标的股份有重大影响的情况时，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该等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 

6.2.1 任何可能对本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对任何一方

提起诉讼、仲裁、调查或其他程序； 

6.2.2 任何监管机构的批文或指示； 

6.2.3 任何具体的置出资产的灭失或损毁。 

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可协商相应修改本协议。 

6.3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因本协议任何一方根本性违约导致本协议无法履

行或已无履行之必要，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6.4 出现本协议约定的不可抗力、法律变动情形，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导



致本次股份转让无法实施，则转让方与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2 个月届

满后 5 个工作日内就是否继续履行本协议进行协商，协商不一致的，可以解除

本协议。如本协议因此解除，转让方应当于本协议解除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

受让方全额退还受让方已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除此之外，双方保证各自承担

在本次股份转让发生的成本及费用、互不追索，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但因

本协议任何一方过错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未能生效或无法实施，该方不得依据本

条提出责任豁免，如因转让方过错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未能生效或无法实施的，

转让方应当在受让方要求的时限内向受让方全额退还受让方已支付的股份转让

价款，并同时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为受让方已支付的股份转让价

款金额的 20%。 

（七）其他事项 

7.1 其他费用承担 

7.1.1 本次股份转让过程涉及的税费根据规定各自承担。 

7.1.2 对于本次股份转让过程涉及的信息披露费用由披露方承担，双方所各

自聘请的中介机构费用，由聘请方承担。 

7.2 通知 

7.2.1 本协议一方向他方发本协议规定的任何通知应以中文书写并以书面形

式发出，除另有约定外，通知在送达之日生效。 

7.2.2 通知以专人送达的，送至本协议指定地址之日为送达日；以挂号信方

式发出的，邮件寄出后第 1 日为送达日；以特快专递方式发出的，邮件寄出后

第 1 日为送达日。 

7.3 本协议附件（如有）是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各附件一经双方签

署，即具有与本协议相同的法律效力。 

7.4 本协议一式伍份，双方分别各持贰份，其余以备向监管机关上报材料之

用，各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西藏信托持有公司股份 20,000,1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同时，本次协议转让对公司的资产、财务、业务等方面的独立

性不产生影响，对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不会产生影响。 

五、其他相关说明和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公

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3、中曼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信托已分别就股东权益变动事项按照有

关规定编制了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李玉池、共兴投资、共荣投资本次拟转让的股份中分别有 7,800,000、

4,500,000、4,100,000 股股份仍处于质押状态，是否能够及时解除质押并成功过

户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5、本次股份转让还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

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6、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各方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20 日 

 


